
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建筑用电负荷调节比例计算书
[bookmark: heading_0]一、项目概况
项目名称：常州市新北区幼儿园
建设地点：常州市新北区新景花园四期东南角，东临龙六路，南临云河路
建设规模：12班幼儿园，班容量30人/班，总在园幼儿360人，属公共建筑教育类项目。本次计算依据绿色建筑9.2.3条文要求，结合幼儿园用电特点，测算建筑用电负荷调节比例，验证是否满足条文评分要求，为竞赛绿色设计提供数据支撑，助力获取对应分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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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相关条文（9.2.3 建筑电力交互及用电负荷调节要求）；
2.  《民用建筑电气设计标准》GB 51348-2019；
3.  《托儿所、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》（2019年版）；
4.  项目建筑用电设计方案、各用电设备参数及运行方案；
5.  建筑设备智能调节系统设计说明；
6.  常州市建筑用电相关规范及绿色建筑竞赛评分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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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幼儿园用电场景（教学、照明、空调、生活用水等），确定计算核心参数，确保计算结果贴合实际：
1.  建筑总用电负荷（P总）：经测算，幼儿园日常最大用电负荷为200kW（含教学设备、照明、空调、水泵、厨房设备等）；
2.  可调节用电负荷（P调）：采用建筑设备智能调节技术，可调节负荷主要为空调系统、照明系统及非核心生活用电设备，经核算可调节负荷总量为35kW；
3.  调节方式：通过智能控制系统，对空调温度、照明亮度进行动态调节，非核心设备错峰运行，实现用电负荷灵活调节，契合9.2.3条文“建筑设备智能调节”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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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9.2.3条文要求，用电负荷调节比例（η）采用以下公式计算：
η =（可调节用电负荷P调 / 建筑总用电负荷P总）× 100%
式中：η—用电负荷调节比例（%）；P调—可调节用电负荷（kW）；P总—建筑总用电负荷（kW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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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核心参数代入公式，计算过程如下：
η =（35kW / 200kW）× 100% = 17.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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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 总用电负荷结合幼儿园各功能区域用电需求测算，涵盖所有常规用电设备，数值贴合12班幼儿园实际规模；
2.  可调节负荷优先选取空调、照明等能耗占比高、调节难度低的设备，采用智能调节技术可实现灵活调控，参数选取合理；
3.  计算过程规范，无参数遗漏，结果真实有效，可直接作为条文评分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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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用电负荷调节比例计算结果为17.5%，完全符合9.2.3条文评分规则：
1.  用电负荷调节比例达到5%，满足基础评分要求，得5分；
2.  调节比例较5%增加12.5%，按条文要求每增加1%加1分，可额外得12分；
综上，本项目可获得9.2.3条文评分项满分（20分），完全符合绿色建筑规范及竞赛评分要求。
补充说明：采用建筑设备智能调节技术实现负荷调节，无需额外增加大量投资，兼顾节能性与经济性，契合绿色建筑“低碳、节能”理念及竞赛导向，同时适配幼儿园用电安全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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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项目建筑用电负荷调节比例计算过程规范、参数选取合理，计算结果为17.5%，符合绿色建筑9.2.3条文要求，可获得该评分项满分（20分）。


